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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3004

证券简称：声迅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8

债券代码：

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声迅转债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3004；证券简称：声迅股份

2、债券代码：127080；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3、当期转股价格：28.94元/股

4、转股期限：2023年7月7日至2028年12月29日

5、自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22日，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37.62元/股）。

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

规定以及《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若在未来触发“声迅转债” 的有条件

赎回条款【即“在转股期内，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6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

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3〕65号” 文同意，公司28,

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2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

债券代码“12708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7月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2� 月29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34元/股。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 （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34元/

股调整为29.1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 （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14元/

股调整为28.9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条款如下：

（一）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可转债的票面

面值115%（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三、本次可能触发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情况

自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22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130%（即37.62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

定以及《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若在未来触发“声迅转债” 的有条件

赎回条款【即“在转股期内，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四、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

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将于满足可转债赎回条件的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

否行使赎回权，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声迅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202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

2026-022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上

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民主讨

论、表决，选举SHELLY� CHEN� TAN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SHELLY� CHEN� TAN女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并将

按照有关规定行使职工代表董事职权。 SHELLY� CHEN� TAN女士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合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成员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简历》

SHELLY� CHEN� TAN女士，1989年出生，美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

Teaching� Nomad� （中国上海） 招聘顾问、GSI� Philippines （菲律宾） 总经理、Linen� &�

Homes（菲律宾）联合创始人。 2024年4月加入美迪西，现任公司美国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SHELLY� CHEN� TAN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CHUN-LIN� CHEN先生之女，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88202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

2026-023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林长青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31,1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3%，与其一致行动人陈国兴先生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8,806,32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55%。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林长青的股份

已于2022年11月7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美迪西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公司股东林长青因自身

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所持公司股票800,00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60%， 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5月22日）实施。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林长青出具的 《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至

2026年5月22日，林长青已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林长青现持有公司股份3,361,1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2.5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林长青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持股数量 3,931,170股

持股比例 2.9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005,699股

其他方式取得：1,925,471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 指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林长青 3,931,170 2.93%

林长青为陈国兴之兄弟姐妹的配偶。

陈国兴 4,875,154 3.63%

合计 8,806,324 6.55%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林长青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26日

减持数量 57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24日～2026年5月22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57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67.49～70.25元/股

减持总金额 39,219,093.76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230,000股

减持比例 0.4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60%

当前持股数量 3,361,170股

当前持股比例 2.50%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4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综合办公大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湘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人， 代表股份151,217,6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9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50,712,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3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 代表股份504,9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0人，代表股份4,951,0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446,0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2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8人， 代表股份504,9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3%。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69,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

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02,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265%；反对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4%；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15,933,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4%；反对

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02,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265%；反对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4%；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关联股东黄嘉辉先生、霍润女士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总数35,235,529股。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68,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反对

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02,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123%；反对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5%；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 � 2026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64,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6%；反对

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9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194%；反对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3%；弃权

1,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4.02� � 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89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94%；反对

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4%；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9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94%；反对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4%；弃权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关联股东李建湘先生、李江先生、李清女士、宾建存先生、黄嘉辉先生、霍润女士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总数146,266,587股。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68,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反对

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02,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23%；反对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5%；弃权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68,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反对

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02,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123%；反对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5%；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开展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6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反对

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02,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143%；反对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4%；弃权

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3%。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7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3%；反对

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12,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163%；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5%；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回购注销股票及新增公司住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7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3%；反对

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12,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163%；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5%；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164,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0%；反对

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98,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315%；反对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3%；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0,881,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5%；反对

33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1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046%；反对33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92%；弃权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

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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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该议

案已经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根据《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中的1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离职，公司同意

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6,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减少6,0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人民币6,000元，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的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9）、《关于回购注销股票及新增公司住所暨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公告编号：

2026-030）。

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并依法通过公司的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上述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注销和

减资程序尚需要一定时间，未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以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前，暂不影响公司

总股本数和注册资本额。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311,178,838元减少为人民币311,172,838

元，股份总数由311,178,838股减少为311,172,838股。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

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

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有权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债权人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6年5月23日至2026年7月6日，工作日9：30一11:30、13:30一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

3、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江、徐徐

邮政编码：528463

联系电话：0760-86283816

传真号码：0760-86283580

电子邮箱：zqb@hoshion.com

4、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

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上述信函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电话确认。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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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连云港海宁工贸园瀛洲南路1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5,953,7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76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新建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为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刘迟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618,310 99.5194 2,119,500 0.4361 215,976 0.044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642,310 99.5243 2,100,500 0.4322 210,976 0.043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574,186 99.5103 2,147,700 0.4419 231,900 0.047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644,310 99.5247 2,063,300 0.4245 246,176 0.05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938,276 98.7621 5,746,734 1.1825 268,776 0.055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605,110 99.5166 2,070,400 0.4260 278,276 0.0574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494,410 99.4939 2,174,100 0.4473 285,276 0.0588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569,510 99.5093 2,118,100 0.4358 266,176 0.0549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035,876 98.7822 5,650,834 1.1628 267,076 0.055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106,376 98.7967 5,595,234 1.1513 252,176 0.0520

备注：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62,000,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9,969,5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604,010 82.9829 2,147,700 15.3586 231,900 1.658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5,289,851 74.1181 1,615,300 22.6325 231,900 3.249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314,159 92.2238 532,400 7.776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8,545,834 78.5368 2,119,500 19.4783 215,976 1.9849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8,569,834 78.7573 2,100,500 19.3037 210,976 1.9390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501,710 78.1313 2,147,700 19.7375 231,900 2.1312

4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8,571,834 78.7757 2,063,300 18.9618 246,176 2.2625

5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865,800 44.7170 5,746,734 52.8128 268,776 2.4702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532,634 78.4155 2,070,400 19.0271 278,276 2.5574

7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考核方

案的议案

8,421,934 77.3981 2,174,100 19.9801 285,276 2.6218

8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8,497,034 78.0883 2,118,100 19.4654 266,176 2.4463

9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4,963,400 45.6139 5,650,834 51.9315 267,076 2.4546

1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5,033,900 46.2618 5,595,234 51.4205 252,176 2.31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10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宋伟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155

证券简称：华创云信 公告编号：临

2026-013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6号楼恒奥中心C座3A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9,422,1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5787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83,188,774股，即总股本2,213,542,477股扣除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0,353,70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

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437,008 98.8417 7,394,500 1.0725 590,600 0.085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524,008 98.8543 7,295,100 1.0581 603,000 0.0876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227,208 98.8113 7,683,600 1.1144 511,300 0.0743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292,608 98.8208 7,522,700 1.0911 606,800 0.0881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558,408 98.8593 7,264,700 1.0537 599,000 0.087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762,797 98.6862 7,363,200 1.2279 514,800 0.0859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198,908 98.8072 7,708,400 1.1180 514,800 0.074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181,207 98.8046 7,725,800 1.1206 515,101 0.074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华创证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378,807 98.8333 7,520,000 1.0907 523,301 0.07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94,421,897 97.9646 7,683,600 1.9084 511,300 0.1270

5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94,753,097 98.0469 7,264,700 1.8044 599,000 0.1488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04,957,486 97.4817 7,363,200 2.3537 514,800 0.1646

7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394,393,597 97.9576 7,708,400 1.9146 514,800 0.1279

8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394,375,896 97.9532 7,725,800 1.9189 515,101 0.12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6为关联交易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关联股东持有的89,781,311

股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涛、潘波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股票代码：

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26-022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6年5月21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有效表决人数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签署《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铝业香

港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香港” ）在几内亚投资建设120万吨氧化铝项目（以下简称“几内

亚氧化铝项目” ）。

由于董事会通过上述议案时，正处于项目谈判关键阶段，公司如披露此事项可能会给

项目推进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

定》，公司对此事项予以暂缓披露。

为开展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经董事会审议，同意中铝香港、中国铝业几内亚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几内亚港口有限公司及几内亚政府签署《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 此协议是相

关各方对2018年6月8日就投资建设几内亚Boffa铝土矿项目所签订《矿业协议》的修订补

充，就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等相关事项进行约定。

同时，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建议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

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办理与上述项目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有关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几内亚氧化铝项目暨签署 〈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

版〉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备查文件：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股票代码：

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26-023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建设几内亚氧化铝项目暨

签署《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2025年6月26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香港” ）在几内亚投资建设120

万吨氧化铝项目（以下简称“几内亚氧化铝项目” ）。

由于公司董事会通过上述议案时，正处于项目谈判关键阶段，公司如披露此事项可能

会给项目推进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

规定》，公司对此事项予以暂缓披露。

2.2026年5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矿业协议

修订与重述版〉的议案》，同意中铝香港、中国铝业几内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

司” ）、中国铝业几内亚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公司” ）及几内亚政府签署附带生

效条款的《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 此协议是相关各方对2018年6月8日就投资建设几内

亚Boffa铝土矿项目所签订《矿业协议》的修订补充，就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等相关事项进行

约定。

3.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亦需几内亚政府相关机构批准。

一、项目概况

2018年6月8日，中铝香港、矿业公司、港口公司及几内亚政府就Boffa铝土矿项目签订

了《矿业协议》，矿业公司获得几内亚Boffa北和Boffa南铝土矿开采权。

2025年6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铝业香港有限

公司拟投资建设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的议案》， 同意中铝香港在几内亚投资建设120万吨氧

化铝项目。

2026年5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矿业协议

修订与重述版〉的议案》，同意中铝香港、矿业公司、港口公司与几内亚政府签署附带生效

条款的《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对《矿业协议》进行修订和补充，就几内亚氧化铝项目

等相关事项进行约定，主要包括：

中铝香港在几内亚设立独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 根据几内亚《矿业法

典》第150-I条规定，中铝香港将项目公司5%股权无偿（或以1几内亚法郞的象征价格）转

让给几内亚政府，并且几内亚政府（及/或其持有100%注册资本的任何公司，以下简称“几

内亚方” ）有权以市场公允价值获得项目公司额外参股选择权（几内亚方最终持股比例不

得超过35%）。 项目公司为公司的附属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项目公司负责建设年产能120万吨氧化铝的生产设施、 港口设施及其他相关配套设

施，总投资额预计约10亿美元。 同时，矿业公司逐步实施为氧化铝项目供矿并对出口矿规

模进行适当提升的活动。

2026年5月21日（几内亚时间），中铝香港、矿业公司、港口公司与几内亚政府签署了

附带生效条款的《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

就上述《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所约定设立的项目公司，中铝香港拟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中国铝业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能源控股” ）以现金出资在几内亚设立，

初始出资金额为6亿几内亚法郞（约6.82万美元），后续可根据氧化铝项目进展对项目公司

进行增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以外的投资额可由项目公司通过股东贷款或银行贷款进行筹

措。为项目融资之需，除几内亚方以外的投资方、项目公司及其股东可按照担保适用法律规

定的条件以其在Boffa项目（包括铝土矿项目及氧化铝项目）持有的权利和资产提供担保，

但须事先通知几内亚政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铝香港及项目公司暂无计划提供任何担

保或贷款。

鉴于《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所约定的额外参股选择权可由几内亚方酌情行使，以

及行权价格需根据项目公司届时的市场公允价值确定，因此，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几内亚方获得向项目公司

额外参股选择权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的主要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此外，《矿

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亦需经几内亚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中铝香港为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金钟夏愨道16号远

东金融中心45层4501室， 注册资本6,778,834,508港元， 主要经营海外贸易和投融资业

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铝香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矿业公司为一家在几内亚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位于Résidence�

2000, � Immeuble� 4, � Appart� 40A, � Carrefour� Moussoudougou, � Colèah, �

Commune� de� Matam（几内亚共和国科纳克里），注册资本18,000万几内亚法郎，主要

经营Boffa项目矿业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铝能源控股、几内亚政府分别持有矿业公

司85%和15%的股权。 矿业公司为公司的附属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港口公司为一家在几内亚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位于Résidence�

2000, � Immeuble� 4, � Appart� 40A, � Carrefour� Moussoudougou, � Colèah, �

Commune� de� Matam（几内亚共和国科纳克里），注册资本18,000万几内亚法郎，主要

经营Boffa项目港口活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铝香港之控股子公司博法港口投资有限公

司、几内亚国家矿业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几内亚政府）分别持有港口公司95%和5%的股

权。 港口公司为公司附属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几内亚共和国，由其地质和矿业部，经济、财政和预算部代表。

三、协议主要内容

2026年5月21日（几内亚时间），中铝香港、矿业公司、港口公司及几内亚政府正式签

署了附带生效条款的《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签约日期： 2026年5月21日（几内亚时间）

签约各方： 中铝香港、矿业公司、港口公司及几内亚政府

几内亚氧化铝

项目概要：

项目位于几内亚共和国博法地区。项目公司负责建设具有每年生产120万吨氧化铝能力的基础设施及港口基础

设施等配套设施，总投资额约10亿美元。 同时，矿业公司逐步实施为氧化铝项目供矿并对出口矿规模进行适当

提升的活动。

项目公司的

相关安排：

为建设运营几内亚氧化铝项目，中铝香港在几内亚设立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将在取得中国政府批准后尽快成

立并注册登记，并在其注册登记后5个营业日内加入《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从而成为该协议的缔约方。 矿

业公司应在项目公司加入日前负责履行该协议项下项目公司的义务。

（1）成立项目公司的目的

建设、运营将铝土矿加工成氧化铝的各类基础设施；运输、销售和出口氧化铝及其附属产品。

（2）项目公司的持股安排

在氧化铝商业投产日后的10个营业日内，中铝香港无条件地向几内亚政府无偿（或以1几内亚法郎的象征

性价格）转让5%的项目公司股份的完整所有权（以下简称“干股” ）；干股不得因任何性质的后续增资而被稀

释。

根据《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几内亚方有权以市场公允价值取得项目公司的额外参股权。 几内亚方通

过项目公司干股和额外参股持有项目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35%。 几内亚方取得项目公司额外参股的选择

权只能行使一次。

中铝香港可选择几内亚方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获得额外参股：

(i)以向项目公司增资的方式，几内亚方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以现金（包括债务抵销）或实物一次

性或分期缴付对额外参股的出资；

(ii)以其他股东向几内亚方转让项目公司股份的方式，几内亚方可以现金（包括债务抵销）或实物一次性

或分期支付转让价款。

无论中铝香港选择何种方式使几内亚方获得额外参股，几内亚方均应按照在其行使选择权之日该等股份

的市场公允价值支付对价。 市场公允价值由几内亚方和中铝香港共同确定，若无法达成一致，则经最勤勉的一

方（即最先提出要求的一方）要求，按照《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的约定指定独立专家确定。

协议有效期：

《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在铝土矿采矿许可的有效期（包括采矿许可的续展期）内持续有效。 当铝土矿床储

量耗尽时，项目公司有权根据《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条款继续运营氧化铝厂。

生效条件：

《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自以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i）成立并注册项目公司；

（ii）签署项目公司股东协议；

（iii）批准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的法律在官方公报上公布；

（iv）采矿特许权颁授令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获得通过并颁布。

《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尚需公司股东会及几内亚政府相关机构批准。

适用法律：

《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的管辖法律为几内亚共和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原则。

《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包含对适用法律作出的补充或替代规定，其条款与适用法律规定有冲突的，应

适用《矿业协议修订与重述版》的条款。

四、投资建设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几内亚氧化铝项目作为公司首个海外氧化铝项目，是公司实施“两海”战略、布局境外

铝产业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优化公司铝产业布局，充分发挥公司在几内亚铝土矿-氧化铝

产业链整体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

综上，公司投资建设几内亚氧化铝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项目后续进展如有需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